2026年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为快速有效地处理我院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期间各类突发事件，保障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和学院的安全与稳定，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布的《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规定》《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考试安全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教育厅、招生考试院和学校有关精神，特制定本预案。
一、应急指挥系统组织机构
学院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法学院研究生招生委员会
二、突发事件类型界定
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期间，是指从组织命制复试试题起，至完成本院2026年硕士研究生录取工作止的整个时间段。我院复试现场或考生及考务人员出现下列情形时，应定为我院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突发性事件，主要类型有：
（一）重大失（泄）密类。如试卷、试题被盗、被抢，以及运送试卷、试题途中发生事故等。
（二）群体性事件类。如针对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的非法集会、冲击复试考场、示威游行、集体上访和群体舞弊、罢考等。
（三）公共卫生类。如出现考生突然身体不适、晕厥、重病等情况。
（四）停电及网络瘫痪。如网络远程监控复试出现大面积瘫痪。
（五）重大灾害事故类。如火灾、中毒、爆炸等。
（六）自然灾害类。如洪涝灾害。
三、舆情处置
（一）在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中，针对招生学院和招生工作人员的投诉或举报，由法学院研究生招生委员会调查处理。
（二）对涉嫌重大招生违纪违法情况，法学院研究生招生委员会经调查认为需要取消考生复试或拟录取资格的，应及时向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四、报告制度
学院对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期间发生的各类突发性事件必须及时报告。
（一）汇报程序：发生突发事件时，第一时间向学院应急处置工作小组汇报——学院应急处置工作小组向学校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汇报。
（二）由学院在第一时间直接报告学校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三）上报事件情况的内容包括：事件原因、事件性质、涉及范围、目前措施、对事件等级的初步判断。
五、处置原则
处置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期间突发事件，要坚持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认真遵循以下处置原则。
（一）安全维护原则。以保护考生和复试工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正常秩序为最高原则。
（二）依法处置原则。依据国家和自治区法律、法规，依法行政，依法处置。
（三）及时妥善原则。立足于思想教育和依法办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采取思想教育、协商协调，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行政手段和法律措施等多种方式，及时稳妥处置。
（四）正确引导原则。及时发布准确信息，满足考生和社会的知情权，正确引导舆论，排除流言蜚语，消除消极因素，确保考生思想稳定和招生考试场所的安全。
（五）冷静应对原则。沉着冷静应对，果断妥善处置。
六、防范措施
（一）责任落实到人，相关人员在命题、印制、封装、保密、运送各环节认真履行职责，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二）培训落实到位，通过培训，使所有人员明确职责，提高保密意识，增强责任感，熟练掌握工作流程等。
（三）做好考试突发事件的预防，依规做好命题、试题保管工作。
（四）加强宣传工作与舆论导向，利用多种形式进行考风考纪等的宣传教育。
（五）建立值班制度，考试前及考试期间，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责任到人；学院所有复试、录取工作人员在考试期间24小时开通手机，确保通信联系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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